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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

主旨:憲 法法庭為審理l11年度憲民字第3005號聲請人陳韻宣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請於函到後二週內 ,就說明二 、三

所列事項 ,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 ,俾供審理之參考 ,請查

照 。

說明 :

一 、依憲法訴訟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查公務人員考試法第9條第2項 規定 :「 前項體格檢查不合

格或逾期未繳送體格檢查者 ,不得應考.‥ 。」是依該條

規定辦理之考試 ,應考前即須辦理體格檢查 。而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7條 第2項規定 (下稱系

爭規定):「 受韌〡人員報到後 ,必要時得經內政部或海洋

委員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 ,不合格者函送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受訓資格 。」請惠子說明或辦

理如下列l一｝、日所示事項 :

:l-｝
煞爭規定所稱 「必要時」 ,係指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受訓人

員須再次辦理體格複檢 ?何以有比規定 ?系 爭規定有無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日貴告r為前開考試規則主管機關 ,請協助提供前開考試規則

訂定時之會議紀錄「
〞內容及修法歷程 (特別是中華民國97年

3月 31日 修正發布之系爭規定有關之告r分 ),若有其他單

位參與討論 ,亦請一併提供相關之草案及會議紀錄 。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華至星棄:簇界1蕙直豅鞨气脬咖°〔留

電
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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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送聲請人之法規範憲法審查琴請書1份 ,請貴部就其指

摘之事項惠子表示意見。

正本 :考選部
呂ll本 :

怎法法庭

審 判 長

第二層洪行

許  ○  ○

本案由審查庭審判長洪行

年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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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蔡仁棟

電吉古 : (02)22369188#3116

小卒真 : (02)22361340

電子信箱 :000412@mail.moex.gov.tw

受文者 :憲 法法庭

發文日期 :中 華民國l12年4月 7日

發文字號 :選特三字第l120001l01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 主 旨 (0001101A00＿ATTCH3.pdf內 001101A00＿ATTCH4.pdf)

主旨 :檢送111年度憲民字第3005號聲請人陳韻宣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案本部說明及相關資料各一

筌ㄊ停長晃E005彗珠說明 :依據貴庭中華民國l12年3月 20日 憲)

1120000018號 函辦理 。

寸 正本 :憲 法法庭

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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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1年皮忠民字第 3005號#請人陳韻宣犖請法
規托怎法審查朱說明

考退部

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規則(下稱本考試

規則)第 7條第 2項規定部分
(一 )訂定緣由 :考試院為應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消防署

及海洋委員會等機關用人需要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條及第 9條之授權訂定本考試規則 ,並規定本考試

實施體格檢查 。其中有關本考試規則第 7條第 2項規

定 (下稱系爭規定):「 受韌〡人員報到後 ,必要時得經

內政部或海洋委員會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 ,

不合格者函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受韌〡

資格 。」經查其係因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於辦理 96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100年 1

月 1日 起修正考試名稱為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

人員考試 ,下稱基層警察人員特考)錄取人員訓練期

間 ,發現部分錄取人員體格檢查身高不符體格檢查標

準 ,該校原擬依 「9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

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韌〡練計畫」之規定 ,令渠等人員

至指定醫院複檢 ,並依限繳回複檢結果表 ,惟渠等質

擬身高複檢之適法性 ,向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韌〡委員會

陳情 ,案經該會函示本考試規則並無韌〡練期間得辦理

複檢或授權訂定複檢之規定 ,故原訓練計畫所定體格

複檢不合格者廢止受訓資格之相關規定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 ,應子刪除 ,致該校無法處理渠等人員 ,爰發

函建請本部依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第5條 :「 辨

理試務機關對應考人體格檢查結果 ,認有疑義時 ,由

考選部應考資格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審議結果認有

複檢必要時 ,得由考選部指定醫療機構複檢之 。┘之

規定處理 。本案經依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第 5

條規定 ,於 97年 1月 16日 提報本部應考資格審議委

員會第 245次會議經決議略以 ,案 內部分錄取人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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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之體格檢查表身高檢測結果確有疑義 ,有複檢之

必要 ,由 本部指定醫療機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進行

身高複檢 ,會上並作成附帶決議 ,要求儘速研修基層

警察人員特考規則 ,增列 「受訓人員報到後 ,必要時

得經主管機關指定公立醫療機構辦理娃格複檢 ,不合

格者函送保剖︳會廢止」,本老r爰依會議決議研擬系爭

考試規則修正草案提報考試院審議 ,經 97年 3月 20

日考試院第 10屆 第 276次會議審議通過 ,並 自97年

3月 31日 修正發布施行 。
(二)系 爭規定所稱 「必要時」係指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受韌〡

人員須再次辦理體格複檢 ,其有無違反法律明確性要

求

l.按 系爭規定訂定緣由 ,其係因警察人員工作涉及安

全維護 ,對體格需求較其他公務人員更甚 ,為避免

醫療機構體格檢查寬嚴不一
,衍生用人機關困擾及

公平疑慮 ,爰規定錄取人員受韌〡時 ,用 人機關如認

為錄取人員有客觀條件上與體格檢查規定不符之

虞 ,授權用人機關得要求受訓人員至指定公立醫院

辦理體格檢查複檢 ,受韌〡人員複檢結果如未達合格

標準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韌〡委員會方得廢止其受訓

資格 ,其係為維護整體考試公平性及應考人權益 ,

並使考試及格人員能符合機關用人需求 ,以遂行機

關業務所為 。

2.按法律明確性要求 ,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

解釋之空間或必要 。立法者制定法律時 ,自 得衡酌

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要

當性 ,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勺巴括適當運用

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見定。如法律規定之意

義 ,自 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

解 ,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

一般受規範者所得子頁見 ,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

判斷者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釋字第 432號、

第 521號 、第 594號 、第 602號 、第 690號 、第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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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第 799號及第 803號解釋參照 )。 系爭規定所

使用 「必要時」一詞 ,乃指基於個案事實上需要 ,

不但為一般人民之日常生活用語 ,且在各項法律中

亦普遍使用 ,其涵義當為一般人民所能理解 。又錄

取人員需進行體格檢查複檢之情形 ,雖具有個案差

異性 ,須個案判斷 ,然 非不能經由專家依其專業知

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 ,並可由司法審查子
以確認 ,尚 無不明確之情形 。系爭規定 「受訓人員

報到後 ,必要時得經內政部或海洋委員會指定之公

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係為避免醫療機構寬嚴不一 ,

造成機關用人上困擾及影響考試公平性 。是以 ,錄

取人員於報到受訓後 ,用 人機關如認為受訓人員有

客觀條件上與體格檢查規定不符之疑慮時 ,即授權

用人機關得要求受訓人員至指定醫療機構辦理複

檢 。其必要時雖為不確定法律概念 ,但並無違法律

明確性原則 。
二 、本考試規則第8條第 1款規定是否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

服公職權 ,並違反比例原則 、平等原則部分
(一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條規定 :「 (第 1項 )高 等 、普

通 、初等考試及特種考試規則 ,由 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定之 。(第 2項 )前項考試規則包括應考年齡 、考試

等級 、考試類科及其分類 、分科之應考資格 、體格檢

查標準 、應試科目、考試方式 、成績計算 、限制轉調

規定等 。」第 9條規定 :「 (第 1項 )考試院得依用人

機關任用之實際需要 ,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實施體格檢

查 ,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應考人之年齡 、兵役及性

別條件 。(第 2項 )前項體格檢查不合格或逾期未繳

送體格檢查表者 ,不得應考 、不予錄取 、不予韌〡練或

不子核發考試及格證書 。(第 3項 )體格檢查醫療機

構範圍 、體格檢查之內容 、程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復依公務人員考試體格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 :「 實施體格檢查之考試

類科 ,其體格檢查標準於各該考試規則訂定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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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爰依前揭法律授權並參酌用人機關用人需求 ,於本

考試規則第 8條規定 :「 本考試體格檢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一 、身高 :男 性不及一

六五.0公分 ,女性不及一六0.0公分 」有

關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 ,且不得逾越必

要之程度 ,憲法第 23條雖定有明文 ,但法律之內容

不能鉅細靡遺 ,立法機關自得授權行政機關為補充規

定 。如法律之授權涉及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者 ,其授權

之目的 、範圍及內容符合具艘明確之條件時 ,亦 為憲

法之所許 。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

者 ,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

之限度內 ,自 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 、技術性

之事項以施行細則或命令定之 ,此乃授權明確性原則

之真意 ,司 法院釋字第 367號解釋足資參照 。前揭法

律規定之授權目的、範圍及內容均臻具體明確 ,是以

考試院依據前開法律授權 ,考量考試性質及用人機關

特殊需求 ,訂定本考試規則 ,尚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

範圍 ,且與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尚無牴觸 。

(二 )按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

考試規則 ,如未逾越其職權範圍 ,或侵害人民應考試

之權利 ,即無牴觸憲法可言 ,司 法院釋字第 155號解

釋意旨足資參照 。蓋考試主管機關因事實上之需要 ,

及舉辦考試之目的 ,就有關事項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 ,

以確保相關考試及格者具戶斤需之知識與能力 ,有 關考

試方式之規定 ,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者 ,應給予適度

尊重,司 法院釋字第205號及第682號解釋足資參據。

有關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 ,為確保相關考試及格者

具有執行公務所需之知識 、能力及身高限制 ,考試主

管機關就考試資格及方法之規定 ,有權依其專業考量

而為適當之判斷 。
(三)復按憲法第 7條規定 ,中 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 ,其 內涵並非指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

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並不限制法律授權

再



主管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 ,得依事物

之性質 ,斟酌事實情況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211號及第 412號解釋中間釋平

等原則之部分自明)。 是以 ,為 因應事實上之需要 ,及

舉辦考試目的 ,就有關事項 ,依法酌為適當之限制 ,

尚無違平等原則 ,憲法第 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 ,旨 在

防止立法者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 。法規範

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 ,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

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 ,其所採取之分類

與規範 目的之達成之間 ,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

而定 (司 法院釋字第 682號 、第 694號及第 701號解

釋參照 )。 鑑於應考試服公職權為廣義之參政權 ,涉及

人民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及公務之執行 ,與公共生活

秩序之形塑密切相關 ,對比權利所為之差別待遇 ,原

則上應受較嚴格之審查 ,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

外 ,所採差別待遇與 目的之達成問亦須有實質關聯 ,

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相符 (司 法院釋字第 760

號解釋理由參照 )。

(四 )警察工作為維持公共秩序 ,防止一切危害 ,與公共利

益甚為相關;又消防警察人員係屬 24小 時輪值服勤 ,

其執行救災、防災及緊急救護等勤務厲高壓力 、高危

險工作 ,需具適宜之體型與體能 ,才能有效執行消防

勤務 ,以確保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消防警察工作勤

務態樣危險而複雜多變 ,各式應勤裝備 、器具均有一

定之長(高 )度及標準化規格 ,消 防人員分派至消防機

關服務 ,須服膺各項救災、救難勤務 ,及時有效操作

各項器材及設備 ,完成任務 。系爭規定若未作一定之

身高限制 ,將無法避免調整消防車輛 、器械或採用其

他輔助性設備或設施 ,仍無法使用 、操作之情形 ,致

無法達成消防救災任務之 目的 。是以 ,考試院就法律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關於體格檢查合格標準

之裁量 ,有形成的空間範圍 ,參酌國人平均身高並慮

及性別與種族差異 ,依其固有權限 ,本於其專業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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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可能任消防警察之女性要求身高 160公分以上 ,自

屬合法。又其他各國消防人員選用制度及國民體格與

本件個案情形有別 ,尚難比附援引 。
(五 )綜上 ,考試院經參酌用人機關任用之需要並依據前揭

法律授權 ,於本考試規則第8條規定娃格檢查身高項

目與合格標準 ,其 目的乃在維護重要公共利益 ,具正

當性 ,就消防警察人員訓練及工作需要而言 ,實有其

關聯性 ,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 ,所持手段亦具

有適當性及必要性 ,尚 無違憲法第 18條 、平等原貝ll

及比例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l09年度上字第928號

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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